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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第三次導師會報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03 年 10 月 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6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圖書館 

主 持 人：孫春生主任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秀娟 

壹、 上次會議決(建)議事項： 

一、  建議事項：學校飲水機可否加裝冰水。 

      處理情形：因為冰水容易滋生細菌，因此學校暫不考慮增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冰水。 

貳、主席報告： 

   一、10 月 23、24 日(星期四、五)二天舉辦二年級戶外教學。 

   二、請各班導師加強環境區域打掃工作，打掃完畢請導師要親自巡查，切勿 

       將掃具及垃圾遺留在公共區域內。 

參、各組工作報告： 

一、訓育組長： 

（一）10 月 18 日(星期六)舉辦 103 學年度家長懇談會暨家長會長、副 

      會長選舉，請導師加強連絡並邀請家長踴躍參加。 

（二）各社團指導老師請確實點名，室內社團指導老師請維持秩序，並 

      要求同學不要亂動他人物品及保持教室整潔。 

   二、生輔組長： 

（一）10 月 13 日(星期一)將實施服儀檢查，請各位同學先期完成自我個 

      人服儀檢整。 

（二）10 月 21 日(星期二)二年級實施實彈射擊體驗活動。 

（三）請所有同學於午餐時一律返回教室內用餐，不得於室外或學生餐 

      廳內（未開放）用餐；吃泡麵的同學，不得於室外或飲水機附近 

      拆包裝袋及調理包（先行回教室拆裝，將包裝丟棄教室垃圾桶）， 

      以維護環境整潔。 

（四）請同學慎防『假應徵工作真詐財』、『電視或網路購物詐財』、『線 

      上電玩點數或買寶物詐財』等新技倆，遇可疑請撥打『165』反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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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騙專線。 

（五）學生路隊放學順序：1.搭乘公車（由專責老師統一帶隊）2.家長 

      接送者 3.校內專車 4.騎單車者 5.徒步者，請同學不要爭先恐後， 

      以維護安全；另外，請同學隨時攜帶證件，以利查驗。 

 

三、衛生組長： 

（一）第十五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已開始報名，請各班至少遴選 

      10 位以上同學熱情參與選拔，並於 10月 15 日(星期三)前送交學 

      務處。 

（二）登革熱疫情未明顯減緩，仍請注意發燒人員戴口罩、儘早就醫， 

      共同防制登革熱。 

 

四、體育組長： 

（一）學校的運動器材借用，請同學必須填寫確實借用數量，並依登記 

      數量歸還。 

（二）打球時必須依學校規定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。 

（三）同學打球時不慎打出外牆，第一時間跟任課老師報告，經報備才 

      能外出撿球。 

 

肆、各處室工作報告： 

   一、教務主任： 

（一）10 月 14～16 日(星期二～四)辦理本學期第一次定期考查，請各 

      班考試時將書包整齊排放於教室外走廊，教室內座位除考試文具 

      外嚴禁放置任何書籍、講義等其他雜物，請同學多加努力，以爭 

      取好成績；考試期間，請著制服到校。 

（二）每週五第一節導師時間實施『閱讀』，請各班同學每週閱讀短文 2 

      篇，請同學完成 2篇短文心得寫作後，於週一交導師批閱。 

（三）同學聽到上課鐘響，立刻進入教室上課，上實習課第一節或室外 

      課，請於上課前至指定集合地點集合完畢。 

（四）每週二、四英文單字晨間廣教學時間，請各班同學及早完成打掃， 

      下專車同學也請立刻進入教室，安靜收視廣播教學，以提升外語 

      能力。 

（五）港都聯合助學方案開始受理申請，錄取受助學生可至最高學歷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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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輔導就業進而脫離貧窮第二代，詳情請參閱獎助學金公告。 

（六）本學期各項獎學金申請，已公告在各班及本校網站首頁中，請符 

      合資格的同學依公告時限內備妥相關資料至教務處申請。 

 

   二、輔導主任： 

（一）10 月 13～17 日(星期一～五)辦理二、三年級學生生涯檔案抽查工 

      作，請各位同學利用時間充實自我生涯檔案。 

（二）10 月 18 日(星期六)舉辦 103 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家長懇談會， 

      請本校特殊需求學生踴躍邀請家長出席。 

 

 

伍、討論提案：無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校長訓示： 

   一、請導師確實配合各處室的活動及相關規定。 

   二、請同仁落實品德教育及技能檢定，持續推動禮貌運動。 

   三、多元評量及學生補救教學，請各位老師一定要落實實施。 

   四、志工服務時數暑假期間可合併在上學期，寒假期間可合併在下學期。 

   

捌、散會：17 時 10 分 

 


